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田中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治理情况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公司”）发布的《关于开

展挂牌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红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或“红塔证券”）积极组织、督促所督导的福

建田中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田中科技、证券代码：839224，以

下简称“田中科技”、“挂牌公司”或“公司”）严格开展自查工作，并及时整改

规范。同时，根据田中科技的自查情况，结合日常督导情况，以问题为导向，

对田中科技开展核查工作，相关核查内容与核查结果具体如下： 

 

一、内部制度建设 

经查阅公司章程、内控制度等文件，公司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业务规则完善了《公司章程》，建立了《股东大会议事

制度》《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明晰了各机构职责和议事规则。

同时，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制定了《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利润分配管理制度》《承诺管理制度》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印鉴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管理制度》等相关内部制度。 

综上，挂牌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建立内部制度，在内部制度建设方面不存在

违反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的情形。 

 

二、机构设置 

挂牌公司已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

会和监事会。公司董事会共 5 人，未设置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共 3 人，其中职

工代表监事 1 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 4 人，其中 3 人担任董事，因此 2022 年

度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和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2022 年度，公司未出现过董事会人数或监事会人数低于

法定人数的情形。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和监事会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成立，应于

2022 年 9 月 17 日届满，由于 2022 年度定向发行事项事务繁忙影响了换届准备

进度，存在董事会及监事会到期未及时换届的情形，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完

成了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换届工作，及时改正了该瑕疵。 

除上述情形外，挂牌公司机构设置健全，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的

情形。 

 

三、董监高任职履职 

2022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有关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者认定为不适当

人选，非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未被全国股转公司或者证券交易所采取认定其不适

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纪律处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

偶和直系亲属未兼任监事。公司设置了董事会秘书，未聘任独立董事。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志明担任公司董事长并兼任总经理，同时兼任公司财务负

责人。2022 年度，公司未出现董事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连续十二

个月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次数二分之一的情形。 

公司在董监高任职履职方面存在下列不规范情形：（1）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黄志明，同时兼任财务负责人，但不具备财务相关的专业资格；（2）公司董事会

共 5 人，其中黄志明、黄德超和黄丽萍存在亲属关系，超过董事会总人数的二分

之一。由于大环境造成的业绩压力和公司规模、所处区位等因素，公司短期内难

以引入高素质专业人才，公司目前未能解决董监高履职方面的不规范情形。 

除上述情形外，挂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任职资格并按照要

求履职，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的情形。 

 

四、决策程序运行 

2022 年度，公司共召开股东大会 4 次、董事会 5 次、监事会 3 次；存在 4 个

董事会议案被否决、3 个董事会议案被投弃权票、3 个监事会议案被投弃权票的

情况。2022 年度，公司三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和公告的情况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 

综上，挂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运行规范，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要

求，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的情形。 

 

五、治理约束机制 

2022 年度，公司治理约束机制健全，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通过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权利以外的方式，不存在影响公司

人事任免或者限制公司董监高或其他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形；不存在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在控股股东单位兼职的情形；不存在控股股东单位人员在公司财务部门或内

部审计部门兼职的情形。 

2022 年度，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和生

产经营有关的生产或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共用和经营有关的销售业务等体

系及相关资产、共用知识产权、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控制公司的财务核算或资金调动、干预公司的财务

会计活动、通过行使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以外的方式不正当影响公司决策或

经营的情形。 

公司资产、人员、技术、供应商及客户等关键资源独立，不存在违反《公司

法》《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关于公司独立性之相关规定的情形。 

 

六、存在的突出问题 

2022 年度，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占用或

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挂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

违规关联交易的情形；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近亲属不存

在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情形。 

 

七、核查结论 

经主办券商核查，挂牌公司存在以下不规范之处：（1）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黄志明，同时兼任财务负责人，但不具备财务相关的专业资格；（2）公司董事会

共 5 人，其中黄志明、黄德超和黄丽萍存在亲属关系，超过董事会总人数的二分

之一。（3）公司在 2022 年度存在董事会和监事会到期未及时换届的情形，但公

司随后于 2023 年 4 月完成了换届工作，主动改正了该不规范之处。除上述情形

外，挂牌公司 2022 年度在内部制度建设、机构设置、董监高任职履职、决策程

序运行、治理约束机制五个方面不存在问题；挂牌公司 2022 年度在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违规关联交易、虚假披露、内幕交易等方面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的情

形。 

（以下无正文）  




